
(3) 學生數之計算依下列原則加權核計： 

A

○1

E

A

醫學系及牙醫學系三點五倍。 

○2 醫學院其他各系、工學院、理農學院類及建築設計藝術類學系之研究生三倍；

大學日間部一點五倍；大學進修學士班、專科班及二年制在職專班零點六倍。 

A

○3

E

A

文法商管學院之研究生二倍；大學日間部一倍；大學進修學士班、專科班及二

年制在職專班零點四倍。 

A

○4

E

A

性質特殊學系（例如：新聞傳播學系、資訊管理系及特殊教育系等），得依其

學雜費收費標準分別歸屬於工學院或理農學院類。但情形特殊者，得由各校專

案報本部核定。 

2. 專任教師數（占現有規模經費百分之四十五）：

(1) 以各校現有合格專任教師職級加權數總和占所有學校專任教師職級加權數總和之

比率核配。 

專任教師數 =
各校專任教師職級加權數總和

∑所有學校專任教師職級加權數總和

(2) 現有合格專任教師：指當年度十月十五日現有合格專任教師，並完成聘任。合格

專任教師包括專任教授、專任副教授、專任助理教授、專任講師、依大學聘任專

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規定聘任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軍護課程之軍訓教

官、護理教師及專案教學人員；跨院、系、所合聘之師資，僅得於主聘之院、

系、所列計為專任師資，不得重複列計。 

(3) 教師數之計算依下列原則加權核計： 

A

○1

E

A

教授二倍。 

A

○2

E

A

副教授一點七倍。 

A

○3

E

A

助理教授一點四倍。 

A

○4

E

A

講師及本部介派之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一倍。 

A

○5

EE

AA

新聘四十五歲以下之上列教師，額外加權二倍核計；該新聘教師，不包括由我

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專任人員（不包括計畫型專案人員）轉任者。 

(4) 合格專任教師： 

A

○1

EE

AA

經本部審定資格並支給合格專任教師薪資之教師。 

AA

○2

EE

AA

符合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

離職資遣條例及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之相關規定。 

AA

○3

EE

AA

依大學評鑑辦法第九條及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受評鑑大學經評鑑為辦理完善，

績效卓著者，申請自訂遴聘專任教師年齡上限規定，應報經本部核定，始納入

計算。 

AA

○4

EE

AA

名列於當年度十月薪資帳冊者，且其薪資帳冊登載之薪資不得為零。 

AA

○5

EE

AA

報本部以學位送審中之新聘教師，其於填報截止日以前取得合格證書者，納入

計算。 

AA

○6

EE

AA

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生效前已取得助教證書之現職人

員繼續任教未中斷者，比照專任講師納入計算。 

AA

○7

EE

AA

依學校相關規定審核通過帶職帶薪之專任教師。 

AA

○8

EE

AA

未於學校附屬機構或其他機構擔任專職者。 

(5) 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規定聘任之專業技術人員，經學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通過者，比照專任教師之職級。 

(6) 專案教學人員：

A

符合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規定所聘任

之教學人員，納入計算；學校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專案教學人員）聘任比率

未符合規定聘任比率上限者，其超過聘任比率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人數不予列

計，並以最高聘書職級依序減計。 

(7) 校長、講（客）座教授之專任教師得採計。講（客）座教授得依專任教師聘用規

定、薪資及資格，依照其教師分類納入專任教師、專業技術人員或專案教學人員

(一)考量學校規模之差異及配合本部政策推動事項，各校核配公式及指標如下： 

補助經費 = [(現有規模×
58

100
) + (政策績效×

10

100
) + (助學措施×

32

100
)] 

(二)現有規模（占補助經費百分之五十八）： 

現有規模 = [(學生數×
45

100
) + (專任教師數×

45

100
) + (職員人數×

10

100
)] ×補助經費

58

100

1. 學生數（占現有規模經費百分之四十五）：

(1) 以各校加權學生數占所有學校加權學生數總和之比率核配。

學生數 =
各校加權學生數

∑所有學校加權學生數總和

(2) 學生數以當年度十月十五日具正式學籍之中華民國國籍學生、僑生、港澳生、大陸

地區學生及外國學生等在學學生為計算基準。休學學生、全學年均於校外或附屬機

構實習之學生、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學生、延畢生（指學士班、專科班學生超過各校

學則所定之修業年限，碩士班學生第三年起，博士班學生第四年起）或無學籍學生

（例如：選讀生、退學生、學分班、保留入學資格）不列入計算。 



人數計算，專任講（客）座教授聘約需達一年以上。 

(8) 合格專任教師，經校方同意借調至其他學校者，列入調任後服務學校之合格專任教

師；借調至政府機關服務者，得認列原校之合格專任教師。 

(9) 公立學校、政府機關退休至私立學校服務之教師，不得認列。 

3. 職員人數（占現有規模經費百分之十）：

(1) 以各校職員人數占所有學校職員人數總和之比率核配。

職員人數 =
各校職員人數

∑所有學校職員人數總和

(2) 職員人數以當年度十月十五日現有在校支薪之職員、技工及工友、警衛、保全人員，

且非專案計畫聘任之約聘人員為計算基準。 

(3) 職員： 

A○1E

A名列於當年度十月薪資帳冊者，且其薪資帳冊登載之薪資不得為零。 

A○2E

A專任人員及正式之約聘僱人員（一年一聘屬按年常川雇用者）。 

A○3E

A依學校相關規定審核通過帶職帶薪之職員。 

A○4E

A員工於校內有兼職情形者，以其專任為主。 

A○5E

A派遣人員：指勞務採購派遣人員及人力外包廠商得標後派在學校辦理非計畫

性、非階段性之人力外包服務人員（以薪資計價或有固定人數之派遣人力）；

不包括任務承包之清潔、警衛、保全、技工、工友、園藝養護等派遣人力。 

A○6E

A不包括學校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輔導人

員）；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要點（校安人

員、學務人員）；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設置專業輔導人員要點（專任專業輔導人

員）所聘任之人力、計畫性人員（例如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等）、兼職人員、短期

臨時人員、學校附設醫院人員及附設農林畜牧作業組織（例如：附設醫院、附設

農場、附設林場等）。 

(三)政策績效（占補助經費百分之十）： 

政策績效 =

[

  (學生事務及輔導 ×
15

100
) +                                 

(校園安全及環保節能 ×
20

100
) +                        

(智慧財產權保護 ×
5

100
) +                                    

(
教師多元升等、學術審查、提升師資

質量及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工作權益  
×

20

100
) +

(學生宿舍床位供給情形 ×
15

100
) +                           

(體育推展成效情形 ×
10

100
) +                                    

(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保障推動績效 ×
5

100
) +    

(促進性別平權參與成效 ×
5

100
) +                          

(聘任學校護理人員數 ×
5

100
)                                   

                                 ]
 
 
 
 
 
 
 
 
 
 
 
 
 
 
 
 
 
 
 
 

×補助經費
10

100



1. 學生事務及輔導（占政策績效經費百分之十五）：

學生事務及輔導 =

[

 (學輔查核 ×
15

100
) +                                          

(品德教育及人權教育 ×
10

100
) +                      

(性別平等教育 ×
15

100
) +                                        

(學生輔導及生命教育 ×
20

100
) +                   

(身障生適性就讀大學校院機會 ×
10

100
) +        

(校園安全及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措施 ×
20

100
) +

(全民國防教育推展成效情形 ×
10

100
)                 ]

 
 
 
 
 
 
 
 
 
 
 
 
 
 

×政策績效
15

100

(1) 學輔查核（占學生事務及輔導經費百分之十五）： 

A○1E

A依最近一次本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查核之成績分配核

算；查核成績之評定依下列四項總成績核配： 

A. 學生事務及輔導經費支出及帳務處理狀況。 

B. 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計畫執行成效。 

C. 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特色。 

D. 學務工作整體發展符合專業標準情況。 

A○2E

A依該校學輔查核總成績換算為級分後，以各校級分占所有學校總級分之比率核

配，級分分配如下： 

通過 七十分以上 五分 

待改進 未達七十分 ０分 

學輔查核 =
各校級分

∑所有學校總級分

(2) 品德教育及人權教育（占學生事務及輔導經費百分之十）： 

A○1E

A依各校以下六項達成率為計算基準： 

A. 品德教育已融入學校校務發展計畫中，並辦理校園品德教育多元活動，提供

學生生活化之體驗。 

B. 辦理或參加品德教育相關研習或進修，提升教師及行政人員品德教育專業知

能。 

C. 開設品德教育相關課程（包括通識課程），或以多元創新方式將品德教育納

入非正式課程。 

D. 人權內涵已融入學校校務發展計畫中，並辦理校園人權教育多元活動，提供

學生生活化之體驗。 

E. 辦理或參加人權教育或國際公約之相關研習與進修，促進教師及行政人員之

人權意識提升。 

F. 開設聚焦於人權議題之相關課程（包括通識課程、學程或碩士班），或以多元

創新方式將人權教育納入非正式課程。 

A○2E

A以各校就前六項達成比率占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 

品德教育及人權教育 =
各校前六項達成比率

∑所有學校該項達成比率總和

(3) 性別平等教育（占學生事務及輔導經費百分之十五）： 



A○1E

A以各校下列五項達成率為計算基準： 

A. 確保「教師」、「教練」、「學校行政人員」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成員」等，

上述至少三類人員定期接受「多元性別權益保障」議題之研習或訓練。 

B.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及涉性別事件之學校不適任人員通報資訊

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規定，學校於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人員前，進

行不適任情形之查詢作業，並定期查詢在職人員。 

C. 依本部所訂之「大專校院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原則」對於跨性別學生

之需求提供必要的行政協助。 

D. 開設性別研究相關課程，包括但不限於通識課程、學程或碩士班。 

E.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條規定，編列經費預算執行性別平等教育實施方案及

支應案件之調查費用。 

A○2E

A以各校就前五項達成比率占所有學校該項達成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 

性別平等教育 =
各校前五項達成比率

∑所有學校該項達成比率總和

(4) 學生輔導及生命教育（占學生事務及輔導經費百分之二十）： 

A○1E

A以各校下列八項達成率為計算基準： 

A. 依學生輔導法第十一條第五項規定，進用足額之專業輔導人員（即具有臨床

心理師、諮商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由主管機關或學校依法進用，從事

學生輔導工作者）。 

B. 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三級

輔導機制。 

C. 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規定，提供學生整體性與持續性之轉銜輔導及服

務，使各教育階段學生輔導需求得以銜接。 

D. 定期辦理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輔導知能研習，納入年度輔導工作計畫

實施。 

E. 訂定學生自我傷害防治計畫。 

F. 生命教育已融入學校校務發展計畫中，並成立學校層級之生命教育推動小組

或專責單位，主責生命教育之規劃與實施，研擬具學校特色之生命教育推動

計畫。 

G. 辦理或參加生命教育相關研習與進修，或建置生命教育教師或議題融入之共

備社群，提升教師及行政人員生命教育專業知能。 

H. 開設生命教育相關課程（包括通識課程、學程或碩士班）或非正式課程，並

辦理校園生命教育多元活動，提供學生生活化的生命體驗。 

A○2E

A以各校就前八項達成比率占所有學校該項達成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 

學生輔導及生命教育 =
各校前八項達成比率

∑所有學校該項達成比率總和

(5) 身障生適性就讀大學校院機會（占學生事務及輔導經費百分之十）： 

A○1E

A第一階段函請學校主動提供招生名額（A 分數）。高級中等學校需求系（科）數，

依大學提供符合百分比給分。例如：高級中等學校需求系（科）數，大學符合提

供比率達百分之七十五者，分數給七點五分，依序類推得分。 

A○2E

A第二階段本部指定學校提供招生名額（B 權重）。學生升學需求在第一階段未有

任何學校主動提供時，進入第二階段再請學校提供，其方式如下： 

A. 將學校依第一階段提供人數，分公私立學校排序，並考量每校人數之差異性，

將大學校院分為公立及私立學校，依每校提供招生名額除以前一學年度本部

核定招生名額，作為排序，俾利作為第二次發文依據；其計算方式為：各校

排序=第一階段大學校院提供招生名額除以前一學年度本部核定各校招生名

額。 



B. 第一階段未有任何學校提供學生升學需求系（科）者，再由甄試委員會依上

述學生升學需求，發函並指定第一階段提供招生名額比率較少（排序較後）

學校提供招生名額。 

C. B 權重給予方式：第二階段經指定第一階段提供招生名額比率較少（排序較

後），依配合提供名額百分比，給予權重。例如：第二階段經指定第一階段提

供招生名額比率較少（排序較後），達成提供名額百分之七十五者，給予權重

百分之七十五；依序類推給予百分權重。 

A○3E

A以各校就二階段提供招生名額達成比率占所有學校該項達成比率總和之比率核

配。 

身障生適性就讀大學校院機會 =
A 分數+ (10 − A 分數) ∗ B 權重

∑所有學校分數總和

(6) 校園安全及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措施（占學生事務及輔導經費百分之二十）： 

A○1E

A依各校以下十項達成率為計算基準： 

A. 依各校訂定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 

B. 辦理校內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研習、主題活動、教育宣導及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等執行成效。 

C. 執行綿密毒品防制通報網絡成果及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情形。 

D. 落實建立特定人員名冊。 

E. 藥物濫用個案春暉小組輔導機制。 

F. 辦理校園詐騙防制教育宣導講座。 

G. 每學期開學前大專校院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檢核完成及依限完成填報情形。 

H. 確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進行校安事件處理及通報。 

I. 每年辦理校園霸凌防制及輔導知能相關研習二次。 

J. 完成年度所訂賃居安全關懷訪視目標。 

A○2E

A以各校前十項達成比率占所有學校該項達成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 

校園安全及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
各校前十項達成比率

∑所有學校該項達成比率總和

(7) 全民國防教育推展成效情形（占學生事務及輔導經費百分之十）： 

全民國防教育推展成效情形 

=
各校開設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含必修、選修課程)數

∑所有學校開設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含必修、選修課程)數總和

註：以上學期課程，須符合每週二節課，若每週僅一節課者計分折半。 

2. 校園安全及環保節能（占政策績效經費百分之二十）：

校園安全及環保節能 =

[

 (校園環境衛生暨災防管理成效 ×
60

100
) + 

(校園節能績效 ×
20

100
) +                

(校園無障礙環境 ×
20

100
)                  ]

 
 
 
 
 

×政策績效
20

100
  

(1) 校園環境衛生暨災防管理成效（占校園安全及環保節能經費百分之六十）：依最近

一次「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成績，或採用一百

零八年至一百十年檢核分數之三倍計算檢核成績，以該校級分占所有學校級分總

和之比率核配，級分分配如下： 



校園環境衛生暨災防管理成效 =
各校級分

∑所有學校級分總和

(2) 校園節能績效（占校園安全及環保節能經費百分之二十）： 

A○1E

A配合行政院公告「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每年 EUIP

註 1
P以負成長為

原則，並以一百零四年為基準年，於一百十二年提升總體用電效率百分之十為目

標。 

A○2E

A依學校 EUI 相較前一年度或與基準年之負成長情形評定分數（倘學校提出特殊

事由之用電成長原因及其用電量，將協助調整扣除後之級分），以各校級分占所

有學校該項級分總和之比率核配，級分分配如下： 

A. 依 EUI 年度節約率 P

註
PP

2
P： 

較前一年度 

百分之六以上 十分 

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點九 八分 

０至百分之二點九 五分 

小於０ 
二分（有特殊事由 P

註 3
P） 

０分（無特殊事由） 

較基期年 百分之五以上 十分 

B. 加分項目（以不超過本項級分十分為原則）：學校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則級分加一分。 

註 1：用電指標（Energy Use Index, EUI）定義為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之年度用電度數，單位：

kWh/mP

2
P/year。 

註 2：EUI 年度節約率 =
前一年 EUI−目標年 EUI

前一年 EUI
％ 

註 3：有特殊事由係指配合活化政策、新增建物、年度重要活動或其他可提出佐證資料等。 

校園節能績效 =
各校 EUI 之級分

∑所有學校該項級分總和

(3) 校園無障礙環境（占校園安全及環保節能經費百分之二十）： 

A○1E

A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符合下列二項之一者（五分）： 

A. 學校無障礙設施均合格，且附全校勘檢紀錄，得五分。 

B. 需改善者，計畫應符合下列二項： 

(A) 已訂定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中長期計畫（逐年滾動計畫，包括執行項目、

數量、預算編列及執行率等），得三分。 

(B) 前項計畫與無障礙校園環境管理系統之數據資料，一致者，得二分。 

A○2E

A學校填報無障礙校園環境管理系統：以前一年度填報資料正確度，換算為級分

後，該項級分核配如下（五分）： 

A. 達下列各項之一者： 

(A) 所有設施均合格，且不需經費（填報０）者。 

(B) 填報無異常者（需改善，且有填報經費需求）。 

五分 

二百七十分以上 十分 

二百五十五分至二百六十九分 八分 

二百四十分至二百五十四分 五分 

二百一十分至二百三十九分 三分 

二百０九分以下 ０分 



B. 所有設施均合格，但經費填報異常者（填需要經費、或經費

欄位未填寫）。 
四分 

C. 需改善，但設施、經費無填報或異常，有下列各項之一者： 

(A) 設施填報不完整者。 

(B) 需改善（或未設置），但經費填報為教育局補助者。 

(C) 改善完成年度，未填報。 

(D) 所需經費未更新至前一年度。 

二分 

D. 最近連續二年未更新資料。 ０分 

校園無障礙環境 =
各校無障礙環境二項達成比率

∑所有學校二項達成比率總和

3. 智慧財產權保護（占政策績效經費百分之五）：

(1) 各校依本部頒訂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執行推動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並

填列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執行自評表，由本部邀集專家學者審

查，再依審查成績核配。 

(2) 依各校審查成績之排序換算為級分，以該校級分占所有學校級分總和之比率核配，

級分分配如下： 

前百分之十學校 十分 

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二十五學校 八分 

百分之二十六至百分之四十學校 六分 

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七十學校 三分 

百分之七十一至百分之百學校 一分 

智慧財產權保護 =
各校智慧財產權保護級分

∑所有學校智慧財產權保護級分總和

4. 教師多元升等、學術審查、提升師資質量及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工作權益（占政策績效

經費百分之二十）：

教師多元升等、學術審查、提升師資質量及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工作權益 

=

[

 (教師多元升等推動辦理成效 ×
40

100
) +              

(學術自律 ×
40

100
) +              

(提升師資質量及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工作權益 ×
20

100
) ]

 
 
 
 
 

×政策績效
20

100

(1) 教師多元升等推動辦理成效（占教師多元升等、學術審查、提升師資質量及未具本

職兼任教師工作權益經費百分之四十）： 

A○1E

A各校前一學年度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之人數

（不包括文憑送審），當學年度獲經本部審定通過人數中採行多元升等人數比

率，其中教師多元升等以報本部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之送審類別為非專門著作

者列計。 

A○2E

A依各校多元升等通過人數比率之排序換算為級分後，以該校級分占所有學校級

分總和之比率核配，級分分配如下： 

前百分之三十學校 二分 

百分之三十一至百分之七十學校 一點五分 

百分之七十一至百分之百學校 一分 



教師多元升等推動辦理成效 =
各校教師多元升等推動辦理成效級分

∑所有學校教師多元升等推動辦理成效級分總和

(2) 學術自律（占教師多元升等、學術審查、提升師資質量及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工作權

益經費百分之四十）： 

A○1E

A學校訂有學術誠信把關機制，且無本部糾正案件查處之違失者，得參與本項目經

費核配。 

A○2E

A符合上列項目之學校，平均分配本項目經費。 

學術自律 =
1

∑訂有學術誠信把關機制，且無本部糾正案件查處違失之學校總數

(3) 提升師資質量及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工作權益（占教師多元升等、學術審查、提升師

資質量及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工作權益經費百分之二十）： 

A○1E

A為強化高等教育教學品質，學校應持續調降生師比值，以保障學生學習受教權

益；為提供多元化、豐富化之課程與教學，各校聘任專兼任教師應以教師專業能

力、課程學習目標、教學品質為考量。 

A○2E

A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三條規定，各校得基於授課教師之專業特

殊性、產業實務經驗或實際教學等需求聘任兼任教師；且依本部一百零五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臺教人（一）字第一０五０一六五七九九號函及一百零六年三月三十

日臺教人（一）字第一０六００四０九二０號函示，不得以是否具有本職作為聘

任之考量。 

A○3E

A依各校師資質量及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再聘比率之情形換算為級分，以該校級分

占所有學校級分總和之比率核配，級分分配如下： 

當學年度全校生師比值低於或等於前一學年度比值之學校 五分 

當學年度全校生師比值高於前一學年度比值，且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再

聘比率之排序為前百分之三十之學校 
三分 

當學年度全校生師比值高於前一學年度比值，且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再

聘比率之排序百分之三十一至百分之百之學校 
一分 

提升師資質量及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工作權益 

=
各校提升師資質量及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工作權益級分

∑所有學校提升師資質量及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工作權益級分總和

5. 學生宿舍床位供給情形（占政策績效經費百分之十五）：

(1) 學校以自有學生宿舍及租用學生宿舍之床位提供正式學籍在學學生住宿者，得參

與本項目經費核配。  

(2) 以各校學生宿舍床位數除以各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人數，占所有學校該項比率

總和之比率，核配經費百分之五十。學生宿舍床位數採計以各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

生人數為上限。 

(3) 以各校學生宿舍床位數除以各校日間學制正式學籍之外縣市在學學生人數，占所

有學校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經費百分之五十。學生宿舍床位數採計以各校日

間學制正式學籍之外縣市在學學生人數為上限。 

學生宿舍床位  

=
[

各校學生宿舍床位數

各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人數

∑所有學校該項比率之總和
×

50

100
+

各校學生宿舍床位數

各校日間學制正式學籍之外縣市在學學生人數

∑所有學校該項比率之總和
×

50

100

]



6. 體育推展成效情形（占政策績效經費百分之十）：

(1) 體育課程必修情形：依據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規定，該校最近一次體育課程必修情

形換算為級分，級分分配如下： 

六學期以上者 四分 

五學期者 三分 

四學期者 二點五分 

三學期者 一點八分 

二學期者 一分 

一學期者 ０點六分 

均非必修者 ０分 

(以上學期課程，須符合每週二節課，若每週僅一節課者計分折半) 

(2) 學校體育設施（備）現況： 

A○1E

A學校設立一座體育館、一座田徑場或一座游泳池（須達二者以上，不包括租用校

外場地）得０點五分。 

A○2E

A每增加一項室內外專用運動場館增加０點一分，上限０點五分；具多功能球場  

  加０點二分（不與室內外專用運動場館重複）。 

(3) 學校辦理運動賽事並增進學生體適能： 

A○1E

A依據國民體育法規定，擬定學校端推展運動之必辦項目，以下每達成一項增加０

點七五分，全數達成三分： 

A. 前一學年度至少辦理全校綜合性運動會一次。 

B. 前一學年度至少辦理學生體適能檢測一次。 

C. 前一學年度至少辦理全校各類運動競賽及體育活動六次。 

D. 前一學年度至少組訓五種運動種類之運動校隊，且參加本部核備之競賽（例

如：全大運、大專聯賽或大專單項錦標賽、單項運動協會辦理之全國競賽）。 

A○2E

A以下加分項目績效以學年度計算，每達成一項加０點五分，最高二分： 

A. 定期辦理體育育樂營或運動指導班。 

B. 辦理水上運動會。 

C. 辦理水域安全教學暨活動。 

D. 舉辦跨校性（至少四校）體育活動。 

E. 提供改善體適能措施及策略。 

F. 辦理體育表演會或體育展演活動。 

G. 培訓學校體育志工。 

(4) 以各校前三項達成級分占所有學校前三項達成級分總和之比率核配。 

體育推展成效情形 =
各校前三項達成級分

∑所有學校前三項達成級分之總和

7. 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保障推動績效（占政策績效經費百分之五）：

(1) 各校於管理規章中訂有編制內職員出勤（工作時間、加班）、差假等相關規定，且

相關規定等同或優於勞動基準法，得參與本項目經費核配。 

(2) 依前一學年度各校八項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保障檢核項目達成比率為計算基準

（須於校內管理規章中明定下列事項）： 

A○1E

A編制內職員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A○2E

A編制內職員正常工作時間與當日加班時數相加，每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加班

時數每三個月不得超過一百三十八小時。 

A○3E

A編制內職員加班後，依當事人意願選擇補休或請領加班費。 



A○4E

A編制內職員補休屆期未休之時數，發給加班費。 

A○5E

A編制內職員加班費依勞動基準法標準發給。 

○6 編制內職員休假比照勞動基準法或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規定或以優於兩者規定給

假。 

A○7E

A編制內職員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畢之特休日數發給工資。 

A○8E

A編制內職員其他假別給假日數不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 

(3) 編制內職員人數以當年度十月十五日學校員額編制表內之職員為計算基準。 

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保障推動績效 

=
各校編制內職員人數 ×各校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保障八項達成比率

∑所有學校編制內職員人數乘以八項達成比率總和

8. 促進性別平權參與成效（占政策績效經費百分之五）：

(1) 依各校二項促進性別平權參與成效檢核項目達成比率為計算基準：

A○1E

A學校董事會董、監事女性數量比例達董事、監事總數之三分之一以上，或董、 監

事女性數量較上屆增加百分之十以上。 

A○2E

AA學校一級主管之女性比例達一級主管員額總數之三分之一以上，或一級主管之

女性人數較前一年度增加百分之一以上。 A 

促進性別平權參與成效 =
各校促進性別平權參與成效二項達成比率

∑所有學校二項達成比率總和

9. 聘任學校護理人員數（占政策績效經費百分之五）：

(1) 依最近一次各校填報本部「學校衛生統計」聘任學校護理人員數，以及本部統計處

當年度各大專校院學生數，進行配分後予以核配。 

(2) 學生數及護理人員數之相關級距與獲得配分，配分分配如下： 

學生數 

(人) 

配分 

護理 

人員數(人) 

未達二千 
二千以上，

未滿五千 

五千以上，

未滿九千 

九千以上，

未滿一萬四

千 

一萬四千以

上，未滿二

萬 

二萬以上，

未滿二萬七

千 

一 八分 六分 ０分 ０分 ０分 ０分 

二 十分 八分 六分 二分 二分 ０分 

三 十二分 十分 八分 六分 四分 二分 

四 - 十二分 十分 八分 六分 四分 

五 - - 十二分 十分 八分 六分 

六 - - - 十二分 十分 八分 

七 - - - - 十二分 十分 

聘任學校護理人員數 =
各校聘任學校護理人員數配分

∑所有學校聘任學校護理人員數配分總和

(四)助學措施（占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二）： 

助學措施 = [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總額 ×

70

100
) +

(其他助學成效 ×
30

100
)  

] ×補助經費
32

100

1.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總額（占助學措施經費百分之七十）：

(1) 以各校前一學年度依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規定所配合助學金之總額占所有



學校該項總和之比率核配。 

(2) 本指標經費來源不包括本部補助之經費。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總額 =
各校核發之助學金總額

∑所有學校該項總和

2. 其他助學成效（占助學措施經費百分之三十）：

其他助學成效 =

[

 (生活助學金總額 ×
30

100
) +         

(工讀助學金總額 ×
30

100
) +        

(研究生獎助學金總額 ×
30

100
) +

(校內住宿優惠 ×
10

100
)              ]

 
 
 
 
 
 
 
 

×助學措施
30

100

(1) 生活助學金總額（包括緊急紓困助學金）（占其他助學成效百分之三十）： 

A○1E

A以各校前一學年度依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及學校自訂弱勢學生生活助學

金實施辦法等規定所核發生活助學金總額占所有學校該項總和之比率核配。 

A○2E

A本指標經費來源不包括本部補助之經費。 

生活助學金總額 =
各校核發之生活助學金總額

∑所有學校該項總和

(2) 工讀助學金總額（占其他助學成效百分之三十）： 

A○1E

A以各校前一學年度所核發之工讀助學金總額（不包括生活助學金總額）占所有學

校該項總和之比率核配。 

A○2E

A本指標經費來源不包括本部補助之經費。 

工讀助學金總額 =
各校核發之工讀助學金總額

∑所有學校該項總和

(3) 研究生獎助學金總額（占其他助學成效百分之三十）： 

A○1E

A以各校前一學年度所核發之研究生獎助學金總額占所有學校該項總和之比率核

配。 

A○2E

A本指標經費來源不包括本部補助之經費。 

研究生獎助學金總額 =
各校核發之研究生獎助學金總額

∑所有學校該項總和

(4) 校內住宿優惠（占其他助學成效百分之十）： 

A○1E

A以各校前一學年度所提供（中）低收入戶學生校內住宿優惠經費總額占所有學校

該項總和之比率核配。 

○2 本指標經費來源不包括本部補助之經費。 

校內住宿優惠 =
各校提供之校內住宿優惠總額

∑所有學校該項總和


